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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透析液容器成本補貼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15 年 06 月 05 日健保醫字第 1150662533 號函 

一、 目的：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以下稱本署）為因應國際情勢，醫療用原

物料價格上漲，影響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透析液供應，並確保全民健康保險透析

服務穩定，對提供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透析液容器之受影響廠商予以成本補貼，

特訂定本要點。 

二、 補貼資格：依公司法設立，且為衛生福利部核發之藥品許可證之製造業者（以

下稱申請人）。 

三、 補貼範圍與項目:申請人因國際情事原物料價格上漲，致透析液容器生產成本增

加，影響供應能力者，得申請下列項目之補貼： 

(一) 原料成本：透析液容器原料（如 PE、PP 或其他塑膠粒）之價格上漲差額。 

(二) 製造成本：透析液容器製造、採購或因應供應穩定所產生之必要加工費用。 

(三) 其他經本署認定與供應程序相關之必要支出。 

四、 補貼基準及期間： 

(一) 補貼基準： 

1. 以醫院實際進貨數量之透析液容器成本差額補貼。 

2. 其他經本署認定之方式。 

(二) 補貼期間：一百十五年三月一日至一百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但本署得

視國際情勢或經費支應情形提前公告停止補貼。 

五、 申請期間：自一百十五年六月五日至一百十五年六月三十日（以郵戳為憑）。但

本署得視國際情勢或經費支應情形提前公告停止受理。 

六、 應備文件(資格審查)：申請人於前點期間內提出申請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 補貼資格申請表（附件一）。 

(二) 證明文件： 

1. 一百十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一百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及一百十五年

二月二十八日以後原物料價格變動之相關證明文件（如進口報單、發

票、收據或其他文件）。 

2. 透析液容器採購或製造成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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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透析液容器成本結構及變動說明。 

(三) 資格文件：公司登記證明及藥品許可證影本。 

(四) 申請成本調升之產品批號及相對應販售之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

構名單及其銷售數量。 

(五) 本署指定之文件。 

八、 審查作業: 

(一) 本署受理申請後，應就申請成本差額補貼之合理性及其他申請相關事項進

行審查。  

(二) 本署得視需要邀集相關機關（構）及專家學者進行審查會議。 

(三) 申請文件有欠缺者，本署得要求限期補正資料或進行查核；逾期未補正完

全或不配合查核者，駁回其申請。 

九、 請款及核銷方式（補貼金額審查）： 

(一) 經本署審查通過者，應於每年六月三十日以前（一百十五年差額補貼為當

年三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一百十六年差額補貼為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

日）、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差額補貼為當年七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提供下列證明文件向本署請款： 

1. 成本補貼申請表（附件二）。 

2. 一百十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一百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及當次差額補貼

期間原物料價格變動之相關證明文件（如進口報單、發票、收據或其他

文件）。 

3. 透析液容器採購或製造成本資料。 

4. 透析液容器成本結構及變動說明。 

5. 當次差額補貼期間，申請成本調升之產品批號及相對應販售之全民健

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名單及其銷售數量（附表一）。 

(二) 本署每半年就各申請人提供之原物料價格變動證明文件相關資料審查後，

就所列金額之平均成本差額核定補貼金額（附表二）。 

(三) 補貼經費依申請人提出請款時間順序，依序審查並撥付款項；補貼預算經

費不足支應時，後續請款案件不予撥付。經審查撥付之案件，由本署通知

申請人檢附領款收據及存摺影本辦理撥付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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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事後查核機制與義務限制: 

(一) 價格限制：獲本署撥付補貼之申請人，於補貼期間內，對全民健康保險特

約醫事服務機構提供之透析液實際銷售價格，不得高於一百十五年一月二

十八日至一百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之售價，亦不得以任何名義轉嫁原料成

本予該機構。 

(二) 配合查核：本署得就補貼執行情形進行定期或不定期查核（含實地抽查），

申請人應配合提供生產紀錄、會計帳冊、銷貨發票及相關支出憑證，不得

規避、妨礙或拒絕。 

(三) 供應義務：申請人應確保領取補貼期間內供應量之穩定，非因天災或不可

抗力之事由，不得有惡意減產或拒絕供貨之行為。 

十一、 撤銷或廢止補貼: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署得撤銷或廢止原核定之補

貼，並以書面行政處分追回已撥付之部分或全部補貼金額： 

(一) 申請不實：申請資料有虛偽不實、造假或偽造、變造情事。 

(二) 違反價格限制：擅自提高對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之售價或以任

何名義轉嫁成本。 

(三) 拒絕查核：規避、妨礙或拒絕本署進行查核。 

(四) 重複領取：以同一事由向其他政府機關申請補貼並獲核發。 

(五) 其他違規：違反本要點或其他相關法令規定，情節重大者。 

(六) 歇(停)業後不得申請補貼。 

十二、 申請人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文件、資料內容之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自

負相關責任。 

十三、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中央政府因應國際情勢強化經濟社會及民生國安韌性

特別預算」挹注全民健康保險基金經費辦理（以新臺幣七億元為上限）。 

十四、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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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填表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透析液容器補貼資格申請表 

廠商名稱 

統一編號  負責人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產品名稱  藥品許可證號  

檢附文件清單(請勾選) 

□ 資格文件：公司登記證明及藥品許可證影本 

□ 透析液容器成本結構變動說明及證明文件 (進口報單/發票/收據) 

□ 供應各級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明細清單、批號及其銷售數量 

 

 

 

 

 

 

 

 

申請單位章(大小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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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件 二  

填表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透析液容器成本補貼申請表 

廠商名稱 

統一編號  負責人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產品名稱  藥品許可證號  

檢附文件清單(請勾選) 

□透析液容器成本結構變動說明及證明文件（進口報單/發票/收據） 

□當次差額補貼期間，申請成本調升產品之批號及相對應販售之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 

構名單及其銷售數量（附表一）  

 

  

申請單位章(大小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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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透析液容器成本補貼分期撥款申請表  

        

廠商名稱:        

本期申請補貼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健保特約 

醫事服務機構 
銷售批號 銷售日期 銷售數量 

申請補貼 

差額單價(元) 

申請補貼 

金額(元) 

上期核定 

補貼金額(元) 

累計已申請 

補貼金額(元) 

例：00 醫院 oooo 115/7/30      5,000  20    100,000  

    

例：00 醫院 ooooz 115/8/2      3,000  20     60,000  

            

            

            

            

            

            

            

            

            

合計        8,000      160,000       500,000    660,000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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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透析液容器成本補貼分期撥款核定表 

          

廠商名稱:          

本期申請補貼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健保特約 

醫事服務機構 
銷售批號 銷售日期 銷售數量 

申請補貼

差額單價

(元) 

申請補貼 

金額  

(元) 

核定補貼 

差額單價

(元) 

核定補貼 

金額 

 (元) 

上期核定 

補貼金額 

 (元) 

累計核定 

補貼金額 

(元) 

例：00醫院 oooo 115/7/30      5,000  20    100,000          15      75,000  

    

例：00醫院 ooooz 115/8/2      3,000  20     60,000          15      45,000  

                

                

                

                

                

                

                

                

                

合計        8,000      160,000      120,000       500,000    620,000  

 

附表二 


